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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引導計畫 

壹、緣起 

本計畫乃繼基金會於「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助學計畫實施後，本著「在滿足孩子們求學

的基本條件後，能如何再給予一個更寬廣的發展空間，藉以深化孩子的自信心，進而肯定自

己、實現自己」的思索之後續規劃的教育工程。整個方案計畫的實施重點，係期望藉由「大

手拉小手」的精神，來彰顯人與人之間的那一份關懷、照顧、支持的人文關懷，讓一群可能

因缺乏家庭、社會感情關注的青少年，感受到溫暖與關懷。 

基於此，本會邀請了解並關心青少年的學校校長及老師們，針對校內高關懷學生構思多

元及具創意的學習方案，為這些需要特別關懷的學生開拓其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貳、目的(精神/目標) 

一、以高關懷學生為主引導對象佔比需大於百分之四十。 

二、藉由引導計畫平台，社團活動的參與，讓青少年學生藉由成功的經驗，進而建立自信心， 

    肯定自我價值，提升學習興趣，助其適性發展。 

三、增強青少年自我引導學習力，實現成長夢想，協助就學或就業。 

四、經由生活輔導，健全青少年品格，學習培養正向、負責、服務、付出、感恩的人生態度。 

五、引導計畫精神解說圖如附表9。 

參、申請對象 

全國各縣市所屬國民中學學校認同普仁基金會對高關懷學生所規劃之青少年引導計畫者。 

肆、贊助年限 

贊助年限以一年為期，自民國113年1月至民國113年12月，多年期方案需逐年審查撥款。 

伍、申請事項 

一、申請方式： 

（一）學校於收件截止日前備妥提案書面資料及電子檔各一份以正式公文提出申請， 

      併附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掛號方式寄至 106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99 

      號 3樓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收，電子信箱: care@you-care.org.tw。 

（二）收件日期：民國 112年 8月 23日起至民國 112年 9月 23日止，郵戳為憑，逾期 

      不予受理。提案請自留備份，恕不退件。 

（三）申請多年期計畫學校，請敘述逐年計畫之規劃及經費預算需含連貫性、必要性及 

      預定執行內容等。 

       

擬訂日期： 9 7 . 9 . 1 

修訂日期：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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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期程： 

(一)新案(當年度第一次申請引導計畫方案) 

1.學校送交初審申請文件（如附表 1～1-5）：112年 8月 23日起至 9月 23日止。  

2.初審結果通知：112年 10月 26日。 

 3.決審面談:112年 11月 19日。 

4.公布決審結果：112年 11月 28日。 

5.撥付第一期贊助款：113年 3月。 

6.學校送交期中評鑑文件（如附表 2～2-6）：113年 7月。 

7.委員期中至校訪視：113年 8月。 

       8.期中評鑑結果通知：113年 8月。 

       9.撥付第二期贊助款：113年 9月。 

10.學校送交原始經費憑證及成果冊（如附表 3～3-4）：114年 1月 31 日。 

      (二)舊案(已申請引導計畫方案) 

       1.學校送交申請文件（如附表 1～1-5）：112年 8月 23日起至 9月 23 日止。 

       2.決審面談(三年以下):112年 11月 12日。 

       3.公布決審結果：112年 11月 28日。 

       4.撥付第一期贊助款：113年 3月。 

5.學校送交期中評鑑文件（如附表 2～2-6）：113年 7月。 

6.委員期中至校訪視：113年 8月。 

       7.期中評鑑結果通知：113年 8月。 

       8.撥付第二期贊助款：113年 9月。 

9.學校送交原始經費憑證及成果冊（如附表 3～3-4）：114年 1月 31日。 

三、初審申請文件：請提供書面資料並附電子檔，依序排列如下： 

（一）正式公文 

（二）執行計畫書封面（附表 1） 

（三）執行計畫書（附表 1-1） 

（四）學校基本資料表（附表 1-2） 

（五）學校承諾書（附表 1-3） 

（六）期初參與學生名冊（附表 1-4） 

（七）113年經費概算表（附表 1-5） 

（八）其他補充資料 

陸、評審方式 

一、初 審：以各校繳交之書面資料為評審依據，依是否符合計畫精神、創意性、可行性、行

政系統支援度及社會資源結合度等指標進行審查(如附表 5：委員初審表)，通過審

查者得參加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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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決 審：(一)舊案三年（含）以上，以書面審核，但當年度期中評估不佳者，邀請派員至

本會說明。 

          (二)舊案三年以下及新案學校，需至本會說明及參加成果座談。 

(三)本計畫評審委員依面談作為最後決審之依據（參考附表 6：委員決審表），通

過審查者經本會執行長提常務董事會備查或核定，始得核撥贊助款。 

柒、經費審核及撥付說明 

一、視計劃內容及審查結果採全額或部份贊助。 

二、贊助經費採二期撥付。 

三、計畫申請以一年為期，多年期方案仍需逐年審查。 

四、連續申請第二年以上之計畫，學校應提出未來對其他社會資源之籌募及運用規劃。 

五、連續申請第四年以上之計畫，原則上將停止贊助其資本門(如設備費等)經費，但設備維護

費不在此限。 

捌、執行分工 

（一）學校負責工作 

1. 落實執行引導計畫 

學校依據青少年特質與發展需求提出引導計畫方案，並成立引導計畫小組依據計畫內

容確實執行，達成本引導計畫的目的。 

2. 透過網路平台展現引導成果 

由學校每個月月底主動上網更新執行現況及學生成長記錄，提供社會及捐款人瞭解執

行過程，分享學生成長。 

3. 協助本會宣導推廣「引導計畫」或輔導其他計畫 

     學校推展計劃有成時，期能回饋社會，並協助本會宣導推廣「引導計畫」或輔導其他

學校執行計畫。 

4. 協助本會辦理捐助儀式相關事宜 

5. 派員參加引導計畫研討會 

 

（二）本會負責工作 

1. 贊助計畫執行經費 

本計畫之相關經費由本會募集專款專用，並由本計畫委員會依據學校申請計畫之參與

對象、可行性及創意性進行審查，依審查結果贊助相關經費，協助學校推動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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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座談會/成果發表會 

辦理合作學校座談會、成果發表會，分享執行成果以增進資源連結與經驗交流。 

3. 連結並整合社會資源，持續輔助引導計畫 

    本會將發揮公益平台之精神，連結、整合更多社會資源，邀請企業體共同合作長期贊

助優秀引導計畫，或協助學校爭取社區資源，使學校各項計畫能持續經營，造福弱勢

青少年族群。 

 

玖、學校配合事項 

一、經費贊助方式 

 (一)贊助金額採二次撥款，第一次撥款於 113年 3月、第二次撥款於 113 年 9月。 

 (二)本會核撥贊助款項一律匯入學校公庫。 

 (三)各校請於收到通過通知後一週內，檢送收款收據至本會憑撥經費。 

 

二、工作進度報告 

(一)為促進本會了解計畫實際執行狀況，請按時 1個月需更新一次至本會網站上傳各項資

料如下: 

1.每月月底將最新進度、執行報導、執行重要記事、【學生成長日誌/心得分享】、執行

花絮、活動影片 

2.當年結束繳交書面成果資料三份並彙整一個電子 Word檔【113年度結報：114年 1 月

31日前】。 

 (二)各項報告皆需至本會網站【首頁/學校專區】登入後填寫傳送，並主動通知本會各項

報告填寫時間。 

 

三、方案變更 

學校如需進行計畫變更，請以正式提出申請，檢送計畫變更申請表、修正後計畫書及變更 

差異對照表來函辦理，引導計畫經本會計畫小組委員決審通過後及再次評估是否同意變

更，以維護學校之服務承諾及誠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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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中評估 

  為確實了解受贊助學校計畫執行狀況，本會計畫小組委員將於贊助期中（約 7月）進 

  行期中評估，學校應配合填寫評估表格（如附表 2～2-6）並於網站上完整更新執行資料以

供委員瞭解，通過期中評估者方可撥付第二期贊助款項，如提「計畫變更」者，需於期中

評估時向委員正式說明變更內容。 

 

五、期末結報 

  學校需於年度結束時彙整書面成果報告含電子檔（如附表 3～3-4）送交本會，同時本會將

辦理座談會邀請學校分享執行成果，增進資源連結與經驗交流。 

      113年度結報作業如下： 

（一）受理結報時間：成果資料 114年 1月 31日前，經費結報 114 年 1月 31日前， 

若未在期限內辦理結報者，將停止受理該校未來申請贊助資格並追回原贊助款項。 

 1.113年成果冊及憑證兩者其中一項在次年 1月 31日前未繳交者，需來文報備說明 

   原因。 

 2.成果冊跟憑證兩者其中一項在 2月 28日前未繳交者，6月期中評鑑時到本會會議 

   室報告執行狀況，時間由本會決定。 

（二）結報檢附文件：（請將【成果報告】及【憑證】分別裝訂） 

1. 公文 

2. 原始憑證 

3. 本會贊助設備之「學校設備財產清冊」副本 

4. 書面成果報告三份(成果報告封面製作捐助人抬頭)並附電子檔（彙整成一個

Word 檔） 

5. 整年度活動照片光碟片及引導計畫投影片簡報 

（三）原始憑證注意事項： 

1. 收據及發票開立期間需為 113年 01月至 113年 12月止。 

2. 經費結報請依本會核定之『經費項目』、『經費金額』結報。 

3. 收據及發票需有：學校名稱、日期、品項、金額、發票章。 

4. 如贊助項目為人事費、講師費等勞務支出，請於核銷原始憑證上需註明已辦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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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扣繳（需經學校出納核章）。 

5. 原始憑證請以正本寄送本會；學校若需留存原始憑證時，可送交憑證影印本，但

需在影印本上蓋「會計核章」及「與正本相符」之章。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審查結果確定後，本會將函文申請單位進行後續作業。未獲通過者，其申請資料將不退回

原申請單位，本會存檔一年後悉數銷毀。 

二、獲本會贊助計畫需於年末配合本會舉辦之成果發表會，派員解說計畫理念與成果展示，會

中亦將邀請全省各有意申請學校蒞臨指導，以促進交流。 

三、凡獲贊助之計畫，其版權屬於學校與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共同擁有，本會擁有複

製、公佈之權利。 

四、為了關懷學生，本會不定期執行及舉辦相關活動，委請學校配合及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如:

學術研究、關懷訪視學生、相見歡、夏令營等活動。 

五、本會贊助「設備」及「服裝」 (練習裝、運動裝、角力裝、比賽裝…等服裝)，皆需放置

本會的『LOGO＋文字』，並拍照上傳本會網站，以供徵信，經費核銷請檢附照片憑證。 

六、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會網站最新消息及「引導計畫」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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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引導計畫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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